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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社会学: 社会学与经济学
融合的一种新趋向

王庆明

(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集中在历史脉络和经典文本之上，

从转型中的“产权问题”出发，透过产权分析的社会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路径

和方向。中国改革以来产权变迁的整体进程呈现为一种“产权连续谱”，在同一体制，甚至同

一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形态的并存互融构成中国产权实

践的重要特征。产权社会学强调产权是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产权界定的社会合约性以及

多维度性，为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分析

框架，也是对产权经济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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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社会学与经济学疏离的简史

自孔德将社会学奉为“科学皇后”而将经济学贬斥成“伪科学”( alleged science) 之日起，经济学与

社会学的纠葛似乎就一直没有间断［1］。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后起之秀，社会学被称为“剩余科学”
( left-over science)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和经济学的互动过程中选择的一种妥协性策略［2］。与此同时，原

本强调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生活的社会学不得不放弃了最初的宏愿，并选择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的“部

分社会”进行研究。这已远不是涂尔干所确定的“社会学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市场”的传统“疆界”。
20世纪初，社会学的重心逐渐由欧洲移至美国。与社会学的境况不同，当时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技



术日益精巧，在国家政策制定需求与科学理性的双重护佑之下，经济学帝国主义逐步兴起［3］。在与经

济学的对话或曰“对抗”过程中，社会学研究的剩余策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之间的反差也加深了彼此

的隔阂。早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边际革命之后，①经济学与社会学就呈现出了一定的疏远状态。经济

社会学家斯维德伯格( Ｒichard Swedberg) 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漠视，很少关注对方的

研究［4］。直至20世纪7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逐步兴起，并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频繁互动，经济学和社会

学近一个世纪的疏离似乎暂告终结。
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虽然在研究路径和基本观点上存在差别，但在理论渊源和思想起

点上则呈现出一定的契合性。以诺思( Douglass C． North) 和威廉姆森( Oliver E． Williamson) 等人为代表

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从利益驱动入手，试图发展出一套将社会性行为考虑在内的方法。而以怀特( Harri-
son C． White) 和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的思路正好相反，他们试图

分析经济行动和利益关系如何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虽然这两派关照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二者延

续的都是整合利益驱动和制度约束的进路［5］，并且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学术路向都深深地打上了韦伯

的烙印。②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勃兴得益于一种新意识形态的助推。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
促成罗斯福新政出台。以保护劳工权益、国家干预市场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内核的罗斯福新政，

构成对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以国家干预为指向的凯恩斯主义

一直构成美国经济学的主流。虽然国家干预市场对经济复苏以及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起到了明显作

用，但官僚化福利制度的高昂成本也一度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困境。1973年至1975年，美国以及整个

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直接促使新古典经济学再次占据主导地位。随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
( Ｒraganomics) 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 Thatcherism) 构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标识［6］。而以批

判修正古典经济学为立命之本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将经济行动视为社会行动并以“嵌入性”视角来研究

行动与制度的新经济社会学，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
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开始逐渐呈现出由疏离走向融合的趋势。具体而言: 一

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主动关注社会学的研究，将经济学的理论拓展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或者将

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固有的研究之中。如贝克尔( Gary S． Becker) 将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一切人类

行为的研究中去，③对婚姻家庭、犯罪、社会歧视等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很多洞见［7］。阿克洛

夫( George A． Akerlof) 等人开展了对社会学传统领域“身份认同”的研究［8］，并将失业问题的社会学解

释与经济学的解释相融合［9］。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将市场和等级制勾连起来，对社会学传

统的劳动分工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④此外，威廉姆森还直接发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 增进对话》的文

章，讨论两个学科的对话空间和前景［10］。这些吸收社会学传统理论视角的经济学研究都取得了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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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870年代经济学中边际效用学派出现，使原本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的“古典经济学”转为聚焦消费、需求和效

用的“现代经济学”。参见 Ｒ． D． C． 布莱克，A． W． 科茨，克劳弗德·D． W． 古德温:《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说明和评价》，

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韦伯认为“经济社会行动可以被概念化为主要受利益驱动，而且指向他人行为的行动。通过个人赋予其行为的

意义，行为成为行动; 通过这一意义，行动也指向其他人的行为。”概言之，韦伯经济行为研究的要旨是从受利益驱动的

个体出发，在经济分析中引入社会结构。而这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种理论范式共享的前设。
参见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
参见奥利弗·E． 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 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蔡晓月，孟俭，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成就，并对其他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学家也开始主动与经济学家就重要议题展开对话，如怀特追问“市场是从哪

里来的”，并且他用社会学视角对( 生产) 市场进行结构主义分析［11］，再如格兰诺维特主张经济行为嵌

入社会结构［12］，同时他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种视角出发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研究等［13］。此外，社会

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也开始对经济学的既有理论提出挑战，如约翰·迈耶( John W． Meyer) 等人针对

“制度( 组织) 趋同性问题”提出的“合法性机制”的解释框架，构成了对经济学“效率机制”的重要补

充［14］。在与经济学对话的基础上，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开始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开始关注并借鉴对方的理论和分析视角。
经济学与社会学从百年疏离到愈渐融合，表面上看这仅仅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学术公案”，对理

解中国社会转型似乎没有直接意义。然而，随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逐渐译介到国

内，加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不难发现一种非常独特的学术景象: 无论是作为市场化改

革的理论支撑，还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反衬，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对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理论之

一。②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市场转型和产权变革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很多研究者秉持对于产权清晰的迷思，而且这种倾向不单在理论层

面，甚至在实践领域中一些人坚信“产权清晰是效率的前提”，并将此视为肇始于科斯的“产权定律”。
然而吊诡的是，这并非科斯的真实看法，甚至一定程度上是科斯所反对的［15］。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

权变革呈现出与西方理论假设完全不同的实践进路。
在四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中，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产权界定、产权变革以及对应的经济关系和社

会关系的变化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16］。然而，在实践中形塑人们互动模式

的产权观念与现代产权经济学主流性的产权认知并不完全一致，并由此引发频繁的产权纠纷［17－18］。很
多产权社会学的研究恰是从产权实践与理念的张力出发，从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出发关注产权界定

中的多重规范互动。③由此关键的问题是，不同的产权观念如何形塑有形的制度设置和行动选择?在这

个意义上，产权社会学的解释和产权经济学模型之间的理论对话，亦是透视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一

个新视角。

二、产权的社会视角: 社会学与经济学融合的新趋向

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是以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和私有产权制度为经验基础的。西方自我调节

市场( self-regulated market) 制度确立之后，个人主义的产权观念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私有产权只是经

济理论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19］。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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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贝克尔、阿克洛夫和威廉姆森分别于1992年、2001年和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已经不仅限于

经济学界，也对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贝克尔本人除了经济学家的角色之外，他还获得了芝

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头衔，也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学家。
无论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奉为市场化改革的圭臬，还是将其视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靶子，在一定程度上新制度经

济学都是学术场域和官方话语互通的一个交汇点，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场独特的“新制度主义经

济学运动”。此外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也对社会学、政治学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进而催生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参见张林:《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 新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次触及灵魂的斗

争》，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第1期。
参见刘世定:《产权理论的社会学探索》，载于张静主编:《中国社会学四十余年》第四章，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年。



实现了产权的政治性重构，公有制的产权形态成为一切制度的基础。无论是全民所有、国家所有，还是

集体所有，产权的性质和结构都是给定的前提而并不构成“问题”。恰恰是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与之相

伴的产权结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改革赋予了产权研究新的意涵［20］。
在社会转型的研究视域中，很多研究者将产权分析作为观测转型路径的着眼点。例如魏昂德、戴

幕珍概括了中国国有产权变迁的五种路径: 公有资产的承包和租赁( contracting and leasing) 、公有资产

的出售和彻底私有化、公有资产向精英的非法转移、国家实体对私营企业的投资、新的家庭经济和其

他的私人经济的兴起［21］。亦有研究者秉持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论把阶级分析与产权分析结合起

来，强调阶级系统中的所有权( ownership) 问题是理解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础［22］。其实，社会

学自创生之初就把产权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一如马克思对所有制类型及其起源的分析、韦伯对

西欧封建产权结构的检讨、涂尔干对产权起源问题的追溯等。遗憾的是，这些经典的产权社会学议

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后来甚至一度中断，并未形成一致性的分析范式［23］。到目前为

止，社会学的产权研究虽然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还没有形成主导性的

话语。
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疏离，使原本作为社会学重要研究范畴的产权分析一度成为经济学的专擅领

域。①现代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清晰是效率的前提，秉持这种理念来分析中国的产权现象会经常遇到

的困惑是: 在转型过程中，一些所谓“模糊”产权形态可能并不是低效率的，一如产权不清晰的乡镇企

业却创造了经济奇迹。实践中，一些企业会主动选择“模糊产权”策略，如有的企业通过“借红帽

子”———私人企业以公有制企业的名义登记注册，或者直接挂靠在公有制企业名下［24］64－65，以实现身

份的合法性。对于这种不同组织间的产权模糊，产权经济学的解释只强调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设

置，而对于为什么产权会不清晰以及产权反复界定的合法性却不能给出解释。恰恰基于此，一度被视

为经济学专有领域的产权研究也开始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所不同的是，产权经济学主要关注给定的

产权特征( 清晰的或模糊的) 对资源配置绩效和行动选择的影响［25］，而社会学的产权分析更关注给定

的产权特征是如何被界定出来的。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从经济社会学的学理脉络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文献

梳理，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整个学术谱系以及学术发展的节点有重要意义。然而，聚焦历史脉络和经典

文本从学理出发的讨论，往往容易忽略了学理背后的现实关怀。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者而言，除了要从

这些经典文本之中抽离出清晰的“学理逻辑”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学理逻辑”和“事理逻辑”紧密

勾连起来，进而对转型中国的现实难题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问题”出发，以社会学家对转型中国的

产权研究为基点，透过“产权分析”这一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融合的路径和方向。当
然，这种探究立足转型中国基础之上，是对“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融合”这一经典问题的“现实主义取

向”的拓展。

三、产权界定的多维度性: 实体主义产权观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权”是经常被使用而又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与经济学家们对产权实施

中权利边界“清晰化”的诉求不相称的是，产权概念的界定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现代产权经济学一般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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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自科斯之后，以产权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领域，在社会科学

场域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循两个基本预设: 一则，产权界定主要依凭法律合约; 再则，产权通常是指界定清晰的个体性的经济权

属。基于此，理论上产权得以强制实施的基础是法定权利及其约束边界的清晰，而实施的对象则主要

针对经济物品及其权属。概言之，长期以来有关产权问题的讨论主要囿于经济学界，而且经济学家界

定产权最主要依凭法律设定的权利边界，此即“法定产权”。
产权经济学以法定权利( legal entitlements) 的界定和交易为基本关注点，物品的交易实则是附着

在物品上的权利的转移。要使交易有效进行，必须对附着在物品上的权利进行清晰的初始界定。产权

的初始界定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设置”来实现的，而由交易引发的产权的重新界定则主要是经由“第

二层级的制度设置”来实施的［26］。基础性的制度主要表现为政府制度或法律制度，具有公共选择的性

质，而第二层级的制度主要是指市场制度或合约形式，具有个人交易的性质。在厘清了产权与制度的

关联之后，诺思对产权进行了重新界定，他强调产权是制度框架的函数，个人对自身劳务和物品的支

配权受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机制和行为规范的影响［27］。
虽然诺思强调产权是制度框架的函数，但他并没有对产权界定的制度性环境给予足够关注。新制

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是以自我调节性市场制度确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经验基础的，在这种认知图

示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构成产权界定的前提。然而，产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古老的制度之

一，学术界对于产权的初始演进还缺乏足够的关注。［28］现代产权经济学中“形式论”的分析模式，对于

产权结构这种人类古老的制度安排模式不能提供有效的解释。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的研究揭示

了实体性的经济观，他强调人类经济行为嵌入于各种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呈现为一种制度化

的社会过程，［29］通常这种制度化的社会过程呈现为以信任为基础的人际互动过程［12］。市场条件与产

权界定的关联，不仅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展开对话的重要基点，同样也是探究转型国家产权变革的重要

前提。
近年来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立足转型中国的“试验场”，提出了不同于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

理论框架。长期以来现代经济学主要强调产权的经济权属这一维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形式论的观念。
张小军从波兰尼的实体论经济观出发提出了“实质产权”的概念，并进而强调产权的广泛系统性和嵌

入性。他借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对应于产权的各类范畴，对“产权”概念进行重新构造，强调产权不

仅具有经济权属，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以及象征五种权属。同时他指出在这种“复合产权”的结构

中，这五种产权都是人类产权关系的重要范畴，是“平等的”和相对独立的［30］。这种实体论意义上的复

合产权论，与经济学家对经济之外因素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诺思、德姆塞茨以及青木昌彦等经

济学家都将产权视为法律、道德、习俗以及行为规范的函数，但张小军指出，不能仅仅将这些因素视为

产权的外生变量，因为“产权是一个完整的方程”，是一套在日常生活领域真实存在的社会认知和观念

体系［31］。
复合产权论从实体主义的经济观出发，强调真实世界中的产权是融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

象征权属的整体。遵循波兰尼实体论的研究理路，复合产权论是对产权经济学理论前设的一种批判，

这种理论创见是要努力将现代产权观念从自由市场以及与之契合的制度化私有产权的泥沼中“解放”
出来。这种“解放”的现实性依据是，以市场化和私有财产为出发点的产权概念无法解释中国以制度化

的公有产权结构为原点的产权变革进程。用“产权”将布迪厄的“资本”进行替换，容易产生“产权即是

资本”的印象，只不过在这里资本不单指经济范畴，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以及象征性范畴。然而问题

的关键是，产权的基本意涵是一束排他性的权利，而资本不具有这样的涵义。此外，虽然布迪厄开放了

“资本”的范畴，并重点研究了除了经济资本以外的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但在布

迪厄这里，经济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而对于产权的复合性结构而言，张小军强调经济权属和其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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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是平等的，并不具有先天的主导性。
秉持实质论的产权观念，折晓叶、陈婴婴强调实践中的产权不是一种静态的法律条文或权利结

构，而是不断变动的。产权在不同条件下会出现反复被界定的情形，在不断地界定和建构过程中，产权

呈现为对社会权利关系的一种制度化表达［31］。在这个意义上，产权的实践过程与产权的界定逻辑构

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学对产权界定的关注，除了法律合约之外，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是另

一重要维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认可构成了法定权利边界的一种补充。

四、社会认可: 法定权利边界的一种拓展

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若以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基点来分析中国产权变革进程会面临诸

多矛盾。刘世定指出面对中国复杂的产权结构及其变革形态，研究者往往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

一种研究策略是把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产权”概念作为基准，将与此种概念内涵和外延不同的制度

性成分视为对基准概念的“偏离”，如残缺产权、模糊产权等。另一种策略则是跳出产权经济学的传统

框架，从更基础的概念出发，如占有、支配等。前一种策略容易和“标准的”产权研究的学术脉络相衔

接，但以西方的产权概念为标准来检视中国产权变迁而得出“产权的悖论”，往往是中国的“常

态”［24］2。在这个意义上，后一种研究策略可能对于理解转型中国的产权演变过程更有帮助。然而，从后

一种研究策略出发，我们要不得不经历一次重要的学术“冒险”，因为这要求我们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现

代产权经济学的前提进行反思。这种冒险要求我们必须要跨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之间的藩

篱，同时也要在琐碎的经验事实之中抽离出线索清晰的事理逻辑，而以社会认知为基础的产权分析恰

恰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长期以来，法定产权的约束边界实际上主要限定在产权合约确定之前和确定过程之中，对于产权

合约确定以后可能发生的产权纠纷，逻辑上认定按照合约规定遵照法律程序执行即可。然而，一方面

法律所规定的产权合约内容不可能是完备的，或者说产权合约不能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产权纠纷都预

想清楚［32］; 另一方面，即便产权的纠纷适用于事先规定的合约范畴，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

往往会绕过合约而采取相互妥协、息事宁人等方式来解决。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姆森指出法学家

和经济学家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 经济学家只关注分工交换和经济效益，而法学家则负责推敲合同法

的细节条款［33］。
然而，在实践中产权是一个被反复界定的动态演化过程。由此，如何理解产权的建构及其运作过

程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刘世定从科斯讲述的“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 制糖商和一个医生的

纠纷) 和“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上的谷物”两个典型案例出发，①归纳了科斯的“相互性定理”: 假定

A 有一定排他性的权利，且该权利的行使对 B 不利或有害。假设通过法律权威消除 A 的此项权利，就

意味着 B 获得某项权利，由此，B 的占有又意味着对 A 有损害。事实上，“相互性定理”中隐含着一个逻

辑悖论: 所谓的“相互损害”是以 A 与 B 之间产权的界定不清为前提，消解一方损害导致另一方受损

的相互性问题又是以双方产权的清晰界定为基础的。刘世定以“当事者对产权的认知”为逻辑主线，指

出化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当事者认知权利边界溢出法定权利边界［24］54－58。
以社会认知为基础来界定产权往往能弥补法定产权的不足。在产权实践中，“只有得到社会认可

的占有才成为产权”。影响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法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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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规范等。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对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合理性的理解直接影响对资源占

有结构的认可［34］。恰是在这种意义上曹正汉等人指出，中国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公认并遵循的“理”，

即便可能与相关的法律条款存在一定冲突，但它作为产权界定的重要依凭，总体上有益于社会的稳

定。这种民间社会的公理可以弥补、修正法律条款和官方政策在产权界定上的偏差，从而降低产权界

定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普通民众所公认的“理”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不成文的“宪法”，它

能够对一般的政府行为以及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实现有效规约，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社会

秩序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的隐性条件［35］。认知产权模式对法定产权的补充更有利于洞识中国集体主

义产权变革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权作为社会权利关系的制度化表达，依托不同的社会合约而

被不断地解构和建构。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法律界定还是产权实践，所有权( ownership) 是一种具有社

会认知性的经济权利［23］。从实践的角度看，产权可以被界定为对经济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社会学者

开创的这种产权研究的新视角实则揭示了一个基本的观念: 产权的界定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下文

我们将围绕产权的社会建构这一维度展开讨论。

五、作为“社会性合约”的产权: 对市场性合约的补充

社会学先驱涂尔干曾经把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市场的科学”，把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的科

学”。在涂尔干这里，制度是指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36］。而经济学家在理解制度的本

质、起源、作用和结果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社会学家的思路。例如，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从博弈论的

角度指出经济学家定义的制度至少有三种含义: 博弈局中的参与者、博弈规则或博弈结果( 均衡) ［37］。
作为博弈局中参与者的制度，通常是指重要的组织机构如政府、大学、公司等，这是“institution”①的本

意之一。在诺思看来制度最基本的含义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对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行动选择的

重要约束机制［27］3。开创制度分析之博弈均衡理论的安德鲁·斯科特( Andrew Schotter) 则强调制度是一

种均衡，亦即博弈的后果［38］。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制度内涵上理解的差异，是两个学科在关乎产权

的理论预设上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何种政体，产权制度都是最基础性的制度设置形式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家将

产权视为市场性合约的组合，市场是界定产权的前提。波兰尼则指出，在19世纪之前的时代，经济是嵌

入到社会当中的，与之对应的经济逻辑也从属于社会逻辑。而到19世纪，随着自我调节市场制度确立

之后，经济关系开始从社会关系中“脱嵌”而出，并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波兰尼看来，“自我调节市场”
并不真实存在，在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社会中，市场的自我调解理念只是一种乌托邦［39］。在波兰尼这

里，市场是实体主义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波兰尼的这一论断

实则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40］。波兰尼的宏观嵌入性视角是我们理解产权的社会建构过程的重要

基点。
前文已经指出，现代产权经济学在解释中国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上会面临诸多悖论。以乡镇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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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区产权的多元化为例，产权经济学解释框架的内在逻辑的紧张在于，它不能既解释了“私有制”
的成功，又解释“集体制”的不败。折晓叶和陈婴婴以长三角地区的塘村集体企业在产权关系变革过程

中屡次界定的实践过程为分析对象，试图重新解释令产权经济学困惑的悖论性问题。对应于“私有产

权的市场性合约”，折晓叶和陈婴婴提出了“集体产权的社会性合约”的分析框架。这是因为以社会权

利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性合约”对深深“嵌入”于社区母体中的乡镇企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合

约性产权”将成员权及其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看作合约形成的基础，这与新制度经济学中“市场合约

性产权”的解释逻辑有很大不同［32］。它们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关注在市场条件不完备的前提下公有

产权的所有者以及参与者的复杂关系，而后者关注在自由市场前提下个体的排他性权利。恰恰基于这

种理解，周雪光在对权利产权观念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产权是一束关系”的命题。与权利产权研究聚

焦于组织间的边界、排他性权利及其转移不同，关系产权则更关注组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

维系这种关系的独特机制［19］。
关系产权理论为我们拓展出一条经由组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构”来透视产权的独特路

径。在中国四十余年的产权改革进程中，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些

关系的成立是以企业组织的产权被弱化为前提的，而且这种结构存续依托于这些组织间的彼此认可

和承诺。若以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为出发点来看中国的产权改革进程，会面临诸多困境: 一方面，在所谓

的“产权模糊、主体不明”的前提下，中国乡镇企业创造了发展奇迹，企业产权模糊与发展激励和效率

的同在构成了对“权利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挑战。另一方面，企业运行和产权变革所面临的复杂关系

以及制度环境是界定实践产权的重要依据。由此，周雪光提出了“关系产权”概念，并强调关系产权是

一个组织应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机制。与经济学强调产权的结构形态反映企业的独立性不同，关系产权

揭示了企业与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特殊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网络，这种理解更契合中国产权变革的

实际形态［19］。
不难看出，周雪光所强调的关系产权是从组织以及组织内部的制度结构来界定的，这与产权经济

学中所强调的产权中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基

于物的使用价值而形成的经济关系，而主要关注由物的存在及其使用所引起的行为关系和社会关

系。［41］但这种关系是市场制度条件下由资源稀缺性所导致的对资源占有的排他性关系。而周雪光所

强调的关系是关涉到个人、组织、国家在独特的市场条件和政治环境下在产权变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

的相互交错的复合关系。产权关系的复合性也构成社会学学者分析中国产权关系变革的一个重要出

发点。

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产权界定的社会维度为我们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

一个新的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但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产权经济学对应的这几种社会学的理

论视角并不是与经济学相悖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虽然“产权的社会视角”对产权经济学的局限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和补充，但目前这种视角的开拓

以及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还有一定局限，既往研究主要选择农村的地权、林权、水权的纠纷以及乡镇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产权变革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于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体制内涵和反映中国产权

关系变革复杂性的城市社会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问题还没有足够关注［42］。官僚化的国有企业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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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体制中最重要的产权形式［43］，也应该构成“产权的社会视角”重要的解释和研究对象。①社会

学者开创的“产权的社会视角”的贡献在于: 一方面，这些研究立足转型中国的具体实践，对理解中国

复杂的产权变革历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从批评和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的

理论出发，构成了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一个重要基点。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和产权变革的背景

下，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面临的共同挑战是: 该如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产权变革的整

体进程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产权界定的多重机制及其交互作用?

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是中国自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44］，也

是构成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特征的重要表现。然而，对于中国产权变革的整体

进程，我们似乎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市场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产权变革并非公有与私有

简单的二分。在改革实践中，从公有产权到私有产权结构的转变往往构成一种“连续谱”［45］，在同一体

制下，甚至在同一企业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结构的并存互融构成了

中国产权实践的重要样态。中国这种多元复合的产权形态以及独特的产权变革进路作为一个“试验

场”，对既有产权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
从产权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产权制度确立了人类针对稀缺性资源占有及分配的结构形

态和社会关系。在转型视域下，不同的产权变革路径与市场转型进程的匹配构成不同的“转型体制”。
与东欧和中欧完全私有化的进路不同，中国的产权变革是一种“不完全的产权变革”，它既不是完全的

公有产权的解构过程，亦不是完全的私有产权的建构过程［16］。在政治体制延续性的前提下，中国产权

变革的形态并不是完全按照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个体化的产权清晰是效率前提———推

进。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关注的是制度化的私有产权是如何确立的，而当下中国产权实践所呈现出的

更关键性的问题是———中国集体主义产权是如何变迁的或曰“变异”的。中国的产权变革实践及其独

特机制对以西方社会为经验基础的产权理论构成一定挑战。通过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彰显西方产权

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悖论”，进而立足中国产权实践提炼更具解释力和分析性的概念、理论，这将是

产权社会学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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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Ｒight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WANG Qingming

(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Previous discuss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histori-
cal context and classic text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property rights issue”in transitional China and explores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integration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through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overall process of property rights changes since China's reform has presented“continuous spectrum of property
rights”． Within the same system or even the sam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the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forms of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and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roperty rights practice．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 emphasizes that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resource appropriation． And the social contractual and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the defi-
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provides a persua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property rights reform based on the public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t the same time，it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economics．

Key words: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social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s; new economic sociolog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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